








七、 工作要

注销、 基金管理、 待遇支付等环节的政策指导和业务受理； 负责特

殊困难人员资助缴费信息的收集、 导入、 资金归集； 负责申请各级

财政配套资金的拨付 。

(二)区税务局负责城乡居民参保缴费的组织指导、资金征缴、

业务受理、 政策宣传和保险费的入库对账工作。

(三) 区财政局负责将区级配套资金及时划入医保基金专户，

定期检查监管医保基金。

(六) 区民政局负责城乡特困人员 (五保、 孤儿、事实无人抚

养儿童等)、低保对象及低保边缘家庭成员的身份认定和信息提供工

(四) 区公安局负责提供区户籍人口、 常 住人口信息。

(五) 区农业农村局 (乡村振兴局)负责返贫致贫人口、 防止

返贫监测帮扶对象的身份认定、 信息数据提供工作； 并督促参保缴

费。

作； 并督促参保缴费。

(七)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优抚对象身份认定、 信息提供和

参保工作。

(八) 区教体局负责全区各类学生参保督导工作， 对未参保的

学生进行宣传动员，做到学生应保尽保。

(九) 区卫健局负责计生政策利导人员身份认定、 信息提供和

资金落实。

(十) 区残联负责督促残疾对象的参保缴费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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